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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科：戶政  
科目：國籍與戶政法規（包括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陳季凡老師 

 

一、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之要件為何？某外國人原本就應該離開我國，主管機關在權宜下所發給居

留事由為「其他－回復國籍中」的外僑居留證，此居留期間，是否得算入國籍法第 3 條第 1
項申請歸化之合法居留期間？請申論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有關「國籍歸化」要件，曾經多次出現於國家考試，前述一般歸化要件，屬於法條背誦，後

段居留期間，則進階提及居留期間認定的細部規定，屬較細節性規定，以往均以測驗題方式命題。 
建議第段先簡要回答一般歸化要件，除背誦條文外，可稍加解釋或補充說明立法理由，第段

再引述細則「居留期間」之排除規定。 
《使用法條》 
國籍法第 3 條第 1 項。 
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2 項。 
《類似考題》 
馬庫斯是一位外國人，經應聘至美語進修班教英語，在臺灣有固定住所，由於長期居住並已有很

多朋友與學生，遂擬申請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請問其歸化之要件為何？【106 地四】 
試舉例並說明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那些要件者，得申請歸化？

【110 薦升】 
外國人具備何種要件，得申請一般歸化？【110 地四】 
國籍與歸化之意涵為何？某外國人原在我國依親居留，後因重婚確定，該結婚登記被撤銷。在等

待返回其原來國家之暫時居留期間，向我國申請歸化。請問對此申請，主管機關應否許可？請申

論之。【111 身三】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 志光出版社 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 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三篇第一章，頁 3-27～29  作者：劉秀 
【擬答】 

有關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國籍之要件，各國有權依據其國家利益、政治意圖或實際具體

需要，制定有關歸化取得國籍之方式及要件，外國籍人或無國籍人欲申請歸化該國國籍，均應

符合該國法律之規定，此即「國籍主權原則」。茲依國籍法第 3 條第 1 項及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2 項，分段論述說明如下： 
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之要件：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五年以上：居留期間自申

請歸化時，往前推算 5 年之期間，應為連續不中斷。 
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亦即當事人須取得行為能力，必須無精神上之

障礙，得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 
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無不良素行由主管機關召開審查會

認定。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記載有刑事案件紀錄者，不得申請歸化。 
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歸化者必須能夠有最起碼的經濟

能力，不致造成我國社會問題，亦不會增加政府財政負擔。 
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歸化者必須能在日常生活上能與他人交

談、溝通，並知曉社會相關訊息。 
回復國籍中之居留期間不得算入國歸化之合法居留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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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申請人以「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

等待回復原國籍」為居留原因者，其居留期間不列入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其理由係考量等待回復原國籍而許可居留，與第 4 條所稱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指以

「久住之意思」，住於我國領域內，且持有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者意旨不

合，爰不列入合法居留期間計算。 
除上述情形外，申請人有法定事由之一者，其居留期間亦不列入合法居留期間計算，包括

經勞動部許可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之工作、在臺灣地區就學、

經有關機關請求內政部移民署禁止其出國、因發生勞資爭議正在進行爭訟程序、因職業災害需

接受治療、為刑事案件之被害人、證人，或以前述之人為依親對象者。 
 

二、依戶籍法規定，身分登記可區分為何種類別？對於結婚登記必要時，各級主管機關及戶政事務

所得請相關機關協助查證其婚姻真偽，並出具查證資料。如主管機關發現有虛偽結婚登記之情

形，依戶籍法規定，得採取何種處分措施？請申論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係傳統考古題的翻新，出題巧妙結合身分登記、結婚登記、撤銷登記、逕為登記、戶政罰鍰

等概念，頗具新意，算創新且不刁鑽的命題方式，實值肯定，得分關鍵在整合法條能力是否到位。 
答題關鍵第段簡述「身分登記」之法定類別，各點可以簡要說明。第段進一步闡述面對虛偽

結婚之各種處分措施，宜儘量思考戶籍法規定中戶政機關之各種可能作法。 
《使用法條》 
戶籍法第 4 條、6～14-1 條。 
戶籍法第 33、23 條。 
戶籍法第 48-1、76 條。 
《類似考題》 
戶籍登記中的身分登記，包括那些種類的登記在內？【97 地四】 
民國 97 年 5 月 28 日修正的戶籍法，其中關於身分登記的種類與修正前的規定有何不同？請扼要

敘述。【98 薦升】 
戶籍上非身分登記有那些登記？這些戶籍登記原則上法定申請人為何？那些於申請時應提出證

明文件正本？【101 地三】 
戶籍登記應依法辦理，如有不實之申請，或意圖加害他人為虛偽之申請時，其罰則為何？如無正

當理由延遲辦理戶籍登記，其處罰規定為何？【82 基丙】 
依戶籍法規定，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多少天內辦理？對於不依規定在法定期間內

申請或故意為不實之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如何處理？【99 高三】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 志光出版社 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 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一篇第二章，頁 1-66～68、第一篇第二章，頁 1-109、 
          第一篇第三章，頁 1-236～237、第一篇第四章，頁 1-277、 
          第一篇第七章，頁 1-360 
作者：劉秀 
【擬答】 

身分登記乃公證當事人之身分，為確定人與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法律行為，應據實予以申

報登記。依據戶籍法第 4 條第 1 款規定，身分登記包含出生登記等九項登記。茲依題意，分述

說明如下：  
身分登記可區分之類別： 
出生登記：依戶籍法第 6 條，在國內出生未滿十二歲之國民，應為出生登記。無依兒童尚

未辦理出生登記者，亦同。 
認領登記：依戶籍法第 7 條，認領，應為認領登記。指生父承認非婚生子女為其親生子女

並完成戶籍登記。 
收養或終止收養登記：依戶籍法第 8 條，收養，應為收養登記。終止收養，應為終止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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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名權之意涵為何？依姓名條例規定，於何種情事之下，得申請改名？請申論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有關「改名情事」，曾經多次出現於國家考試，但基於國家考試「簡單題目得分不易」的基

本邏輯，建議答題時除將條文各款一一列出外，可以加上解釋說明，或將其證明文件一併交代清

楚。 
建議第段先回答姓名之基本概念，第段再說明「改名法定情事」相關規定。 
《使用法條》 
釋字第 399 號解釋。 
姓名條例第 9 條。 
《類似考題》 
何謂本名？依姓名條例之規定，在何種情況下，得申請改名？【96 地三】 
戶籍登記之姓名在什麼情形下得申請改姓？又在什麼情形下可以申請改姓名？【94 薦升】 
就讀某國小的同學甲，由於名字的諧音而常被同學取笑，造成心理受挫，經常向父母哭訴，要求

改名。請問，依現行法規說明在那些情形下，可以申請改名？【102 高三】 
姓名條例對於申請改名如何規定？請舉例說明之。【110 薦升】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 志光出版社 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 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二篇，頁 2-9、2-18～19  作者：劉秀 
【擬答】 

人之姓名與其本身權利義務關係，至為密切，鑑於社會進步，人與人交往頻繁，為便於權

利義務主體之認定及保障個人姓名權，規範人民對於姓名之使用及姓名之更改有其必要。茲就

題意所示，就釋字第 399 號之意旨及姓名條例第 9 條相關規定，分段論述說明如下： 
姓名權之意涵：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99 號解釋之意旨，人之姓名，係對外代表其本人之符號，姓名權

為人格權之一種，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現，故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應受憲法第 22

條之保障。 
而本名則指戶籍登記時所使用之姓名，為避免當事人行使權利負擔義務時產生爭議，我國

姓名條例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應以戶籍登記之姓名為本名，並以一個為限。 
得申請改名之情事：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改名： 

同時在一公民營事業機構、機關(構)、團體或學校服務或肄業，姓名完全相同：本款規定

係為避免因姓名完全相同，而造成當事人間，權利義務混淆不清。 
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本款規定包括直系「血親」尊親屬與直系「姻親」

尊親屬等兩種情形。 
同時在一直轄市、縣(市)設立戶籍六個月以上，姓名完全相同：本款重點須為「設立戶籍

六個月以上」，且使用該姓名六個月以上，但並非以實際居住之事實為要件。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本款規定本款係以現正被通緝而尚未撤銷者為限，不

包含已被緝捕歸案者。 
被認領、撤銷認領、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本款所述各種情況，影響當事人身分

關係至鉅，基於子女之最佳利益及實務上確有改名需求，因此列為得改名情事之一。 
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依本款規定申請改名之情形有三，均屬不確定的

法律概念，由主管機關於受理個別案件，就具體事實認定。 
綜上所述，姓名之相關規範，在「保障人格權」之私益與「維護社會秩序」之公益間，應

同時兼顧兩種價值，既不得為強化管理而限制或剝奪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人格權，亦不得因姓名

權之任意變更，而使不法人士透過變更姓名逃避犯罪查緝再從事不法行為影響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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